
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執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

兼任人員費用支給標準表 
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研究生 大專學生 講師、助教級 

時薪以勞動基準

法規定之基本工

資時薪的1.1倍

至1.4倍為限 

時薪最高以不超

過勞動基準法規

定之基本工資時

薪的1.2倍為限 

時薪為勞動基準

法規定之基本工

資時薪 

8,000元/月 

註：1.科技部自111年7月27日起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(簡稱國科會)。 

    2.學生擔任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員，每月均應至少支給新臺幣六千元。 

    3.本表依科技部110年12月28日科部綜字第1100075575號函修正，並自111年1月1日

起實施。 


